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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程进度款纠纷，甲方和包工头“扯皮”赖账

安装工“码上”报料：一家五口被欠薪9万多元

东家难辨清 工人讨薪走弯路

工报劳动维权“码上行”，如果你
在广东遇到劳资纠纷，可扫码报料

被认定为工伤前发生的
医疗费用可以报销吗？

【案情回放】

梁某是一家物流企业的点货员。

近日，由于天气寒冷，衣服穿得比较厚

重，梁某在仓库高处货架点货时没有

站稳摔了下来，同事见状后赶紧把他

送到医院，由于事情发生紧急，当时费

用都由梁某自理了。企业表示，他们

会尽快为梁某申请工伤认定。那么，

梁某被认定为工伤前的医疗费用可以

报销吗？

【法条解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

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

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

工伤医疗待遇。

第三款规定：职工治疗工伤所需

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

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

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因此，本案中，如果企业为梁某申

请工伤认定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梁某为工伤，则梁某治疗工伤的医

疗费用符合上述规定的，可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

对于梁某先期支付的工伤医疗费

用，梁某或者其近亲属、企业可在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按

规定持有关资料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报销。

（来源：人社部微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林婷玉）近日，

本报“维权码上行”收到一名安装工报料，

反映甲方和包工头因进度款产生纠纷、导

致他一家五口被拖欠 9 万多元工资的情

况。日前，记者联系报料人进行采访。

报料人韦志强称，他是一名安装工。

2020年4月，他带着老婆、三个儿子一家五

口从老家广西梧州来到茂名，组成一个班

组，到茂名电白区电城镇蓝光滨海钰龙湾

项目工地干活，负责安装阳台栏杆，直到

同年12月3日安装工作全部完成。

“工地一直是当月结算上个月的工

资，但我有半年没有收到一分钱，现在工

地还拖欠我工资一共9万多元。”记者春节

前联系上韦志强，他表示还留守在工地附

近租住的房子里，盼着工资到账就带着一

家子回家过年。韦志强称，工地仅在去年

8 月支付了部分工资，去年 9 月至 12 月份

的工资分文未给。

记者了解到，蓝光滨海钰龙湾项目栏杆

采买和安装等业务分包给中山市加和五金

有限公司。该公司包工头黄嘉文成立包工

班组把业务细分给各小班组，韦志强一家是

小班组之一。韦志强告诉记者，2021年1月

14日，黄嘉文曾向他确认未结算总金额，其

中去年9月-12月未结算工资76236元，外加

押金14009元，总计90245元。

为什么拖欠韦志强的工资？“不是我不

给，是公司（中山加和五金公司）已经连续

两个月没有发进度款了，我也被欠着。”面

对记者询问，黄嘉文承认拖欠韦志强工资，

但称与韦志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

和他签订劳动合同”。记者与中山市加和

五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邓红波联系，其

提供的班组工资发放明细表，详细记录韦

志强一家工资明细的表格仅有5月－8月。

邓红波称，公司每月向黄嘉文支付进度款，

为了避免包工头携款逃跑，公司每月从工

程进度款中直接打款至工人账户，“剩余部

分才是包工头所得，发到他的账户”。

邓红波坦言，由于公司与黄嘉文之间

存在工程进度款纠纷，才导致农民工工资

无法及时足额发放。“我们只能按工程进

度结算工程款，包工头按工作天数跟工人

结算工资，盈亏自负。我们没有拖欠农民

工工资，因为已两次要求黄嘉文核对工程

量，他都消极回避。”邓红波说。

记者指引韦志强到茂名滨海新区应

急管理局劳动监察组立案。同时，黄嘉文

表示将与中山加和五金公司核对进度

款。截至发稿时，韦志强一家还未拿到被

欠薪酬。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针对此事，12351 广东职工热线坐席

律师建议劳动者等待仲裁结果。“仲裁结

果一般45-60天左右出来。如果是终局裁

决，用人单位还不支付工资，劳动者可要

求强制执行。”该律师表示，双方还可通过

裁前调解协商解决。

本报讯 谁是真正东家搞不清，工人

为追讨欠薪走弯路。日前，东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厚街法庭法官为工人们查清真正

东家，春节前成功为 14 名工人追回欠薪

近16万元。

欠薪一年
东家到底是谁弄不清

刘先生于 2019 年 7 月入职东莞市厚

街镇双岗社区某小型家具公司工作。当

时公司对外挂的是某公司牌子（以下简称

“甲公司”），工人们均没有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平时工资一般是由公司老板和老板

娘通过微信发放。

2019年9月开始，公司持续数月拖欠

工人工资，老板一直表示经营困难，待筹到

钱后就会支付。刘先生等14名工人先后

于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离职。当时

有部分旧同事向仲裁庭申请维权，刘先生

等人一边观望仲裁结果，一边向老板追讨。

2020 年 10 月，刘先生等 14 人得知有

旧同事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甲公司拿到欠

薪，遂聘请律师，也申请了劳动仲裁，向甲

公司追讨欠薪。

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甲公司法定

代表人“喊冤”，说甲公司确实曾在此地经

营，但已于2019年7月搬迁至厚街镇其他

地方经营。甲公司搬走后，留在原地经营

的是甲公司原来一名股东老板设立的另

一家家具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与

刘先生等工人存在劳动关系的是乙公司，

给他们发工资的也是乙公司法定代表人。

甲公司提交了一份由乙公司出具的

书面说明，载明乙公司为此纠纷相关用人

单位。但乙公司并没有出庭作证，故仲裁

庭对这份证据并没有采纳。2020 年 12

月，仲裁庭裁决甲公司需向刘先生等 14

人支付欠薪。

甲公司不服，遂于2021年1月向东莞

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并将乙公司列为第

三人。

法官查清真相
促成和解马上付钱

承办法官接案后，考虑到春节将近，

工人被欠薪已久，急盼拿到钱过年，遂即

致电各方当事人了解情况。

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坚称，甲公司与刘先

生等人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此事与其无关。

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称，刘先生等 14

人确实是他们公司的员工，工资也是乙公

司发的，此事与甲公司无关。乙公司也愿

意承担责任，但目前确实经营困难，希望

能跟工人们协商解决。

工人们则表示，不管乙公司是否借用甲

公司的牌照经营，用人单位实际上到底是甲

公司还是乙公司，工资血汗钱是一定要给的。

承办法官经调查，了解到刘先生等14

人的用人单位确实是乙公司后，邀请一名

调解员协助，多次跟三方当事人进行耐心

沟通。经过近两周反复协调，终于促成各

方达成调解意向。乙公司法定代表人表

示即使借钱也要支付欠薪，工人们也对公

司目前的经营困境表示体谅，双方约定签

订协议当天一次性付清约定款项。

2021年2月4日，距离除夕还有一周，

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乙公司当场向刘先

生等14人支付了款项。工人们终于赶在

春节前拿到久拖的欠薪，对法庭的大力协

调处理表示感谢。

【法官建议】

公司迁新址后
应尽快变更工商登记信息

本案承办法官称，公司迁移新址后，

应当尽快变更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并及时

将原有营业牌照收回，以便厘清相关法律

责任和义务。

此外，劳动者在务工过程中也应当及

时要求用人单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缴

纳社会保险，保留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

证据等。一旦发生纠纷，及时依法维权。

（叶小钟 黄彩华 陈雪敏）

东莞法院节前为14名工人查清并追回16万元欠薪

以案释法


